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2025年四季度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典型案例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与安全强基固本攻坚，持续强化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现将我市查处的四起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典型案例予以公布。通过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示全市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常宁市某加油站未经许可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柴油）案

【基本案情】2025年7月10日，衡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石鼓执法大队在调查相关案件过程中发现，常宁市某加油站在为衡阳市某物流园有限公司撬装加油点提供安全托管服务期间，利用该物流园两座撬装加油装置，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对外售卖危险化学品（柴油）。经查证，该加油站共计非法销售柴油14756升，实收油款折合人民币8.213万元。

【处理情况】 常宁市某加油站未经许可擅自利用他人撬装加油设施非法销售危险化学品（柴油）的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相关裁量标准，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8.213万元、处人民币1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衡阳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尹某和周某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进行高处作业案

【基本案情】2025年11月24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后核查发现，衡阳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尹某、周某，在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情况下，于衡阳某电气有限公司承租厂房内，在车厢顶部（作业平台与地面垂直高度为2.6米）开展高处组装作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尹某、周某立即停止高处作业。

【处理情况】衡阳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尹某和周某未按照国家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相关裁量标准，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衡阳市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气体保护焊氩弧焊）人员（朱某、胡某）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

【基本案情】2025年11月25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后核查发现，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朱某、胡某正在作业现场从事氩弧焊作业。执法人员现场通过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平台查询，未查到两人特种作业操作证相关信息。执法人员当场依法下达《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等文书，责令朱某、胡某立即停止作业，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处理情况】衡阳市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朱某、胡某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相关标准，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衡阳市珠晖区某经营部（经营者陈某）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案

【基本案情】2025年12月24日，珠晖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联合东阳渡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对珠晖区某经营部开展现场核查。经查，发现该经营部（经营者陈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店内非法储存各类烟花爆竹，现场共计查获组合类烟花46箱，爆竹100余封。执法人员依法当场下达《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并将案件移交衡阳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珠晖执法大队调查处理。同日，经依法审批，执法人员对涉案烟花爆竹予以扣押，并转移至衡南县大利民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符合安全条件的闲置仓库暂存，及时消除现场安全隐患。经查证，陈某于2025年6月30日至12月22日，共计对外销售烟花爆竹9次，销售烟花爆竹所得款合计人民币780元。
【处理情况】衡阳市珠晖区某经营部（经营者陈某）未经许可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鉴于陈某属初次违法、涉案烟花爆竹数量较少，在调查期间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考虑到其身患重病、家庭困难等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减轻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并作出没收非法经营物品、没收违法所得780元、处人民币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